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菱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个人和团队，调动全国菱镁行业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推动菱镁领域的科技进步，促进菱镁行业高

质量发展，根据在国家奖励办备案的“中国菱镁行业协会科

学技术奖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菱镁科

技奖），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方针；鼓励团结协作联合攻关、鼓励自主创新和攀登科学技

术高峰；促进菱镁行业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经济社会发

展密切结合，促进菱镁科技成果产业化。

第三条 菱镁科技奖的申报、提名、评审和授奖，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设立科技委员会（以下简称科

技委员会），依照本办法，负责菱镁科技奖的组织评审工作。

科技委员会由中国菱镁行业协会聘请国内菱镁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领域知名专家组成。

第五条 菱镁科技奖是授予个人或团队（组织）的荣誉，

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依据。

第二章 奖种的设置和奖励等级

第六条 菱镁科技奖设技术发明奖、技术进步奖、技术成



就奖和青年科技奖四个年度奖项。

（一）技术发明奖。奖励在菱镁产业领域取得的具有显

著影响的重要科技创新成果及重大应用成果的个人或团队。

（二）技术进步奖。奖励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

完成重大菱镁产业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

（三）技术成就奖。奖励对我国菱镁相关学科建设、领

域开拓、以及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做出突出成就及贡献的

个人。

（四）青年科技奖。奖励在我国菱镁产业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活动中业绩突出，年龄未满 40 周岁的青年人才。

第七条 技术发明奖、技术进步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 2

个等级。每年度一等奖不超过 4 项，二等奖不超过 8 项；技

术成就奖 1 名，青年科技奖不超过 4 名。

第三章 奖项的申报与提名

第八条 菱镁科技奖的申报与提名渠道：

（一）技术发明奖与技术进步奖为自主申报方式。

（二）技术成就奖和青年科技奖由科技委员会委员提名

推荐。每位委员每年可独立提名 1 项技术成就奖或青年科技

奖，不采取联名推荐方式。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可以邀请领

域相关专家（包括往年技术成就奖和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担

任提名人。

第九条 菱镁科技奖每年评审一次。

第十条 申请者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申报书，提供真实、



可靠的评价、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提名者应当严格按照提名办法提名，提供提名

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按照规定承担相应

责任。

第四章 奖项的评审和授予

第十二条 科技委员会下设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秘书

处负责申报和提名项目的受理工作，并对申报和提名项目进

行形式审查和争议项目的协调工作。对重复申报和不符合申

报要求的材料不提交评审。

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设立各奖种评审组进行初评，评审

组负责提出初评建议并提交评审委员会。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初评结果和奖励指标，按一定

比例向科技委员会提出会评清单。

科技委员会组织召开评审会议对进入会评的项目和候选

人进行评审，并根据会评结果向中国菱镁行业协会提出各奖

种获奖者和奖励等级的建议。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根据科技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各奖种

获奖者和奖励等级的决议。

第十五条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同时颁

发根据当年承办单位的经费支持情况而核算的奖金。

第十六条 科技委员会负责组织和举办菱镁科技奖的颁

奖仪式，向社会公开阐明授奖理由和每位获奖者的学术贡

献。颁奖仪式原则上每年一次，与全国镁资源利用学术会议

同期举行。



第十七条 评审活动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评审专家与候选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评审公平、公

正的，应当回避。

科技委员会委员和参与评审活动的评审专家应当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不得有利用科技委员会委员、评审专家身份牟

取利益或者与其他科技委员会委员、评审专家串通表决等可

能影响评审公平、公正的行为。

第十八条 剽窃、侵夺他人科技成果的，或者以其它不正

当手段骗取菱镁科技奖的，经科技委员会调查核准后、报中

国菱镁行业协会撤消其获奖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技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